东人口计生委〔2009〕37号

关于印发县人口计生委阳光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口计生办、计划生育服务站，县计划生育协会，县计划生育指导站，本委各科室：

现将《县人口计生委阳光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落实。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日

县人口计生委阳光行动方案

为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切实加强全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保障人口计生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高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水平，根据上级相关精神以及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要求，结合本系统实际，经研究，决定在全县人口计生系统组织开展阳光人口计生行动，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务公开、民主评议、社会监督为重点，深入开展“阳光人口计生行动”，实行“阳光管理”、“阳光服务”、“阳光维权”，让人口计生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提高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水平，增强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实现人口计生工作由行政制约向以人为本、依法管理、优质服务、利益导向转变，促进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建设人民满意机关及公共服务行业，为创建省人口协调发展县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内容

（一）以政务公开带动“阳光管理”。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契机，全面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公开工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的意见》（中办发〔2005〕12号），深入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强化委机关统筹协调职能，充分运用如东人口网、中国如东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平台等电子政务手段，搭建便捷互动的人口计生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进行政事务在线咨询、在线审批和在线办理，增强决策透明度，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以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情况为重点，全面、准确、及时地向群众公开人口计生各项政策、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人口计生行政执法主体，再生育审批条件及审批程序，各种人口计划生育证明材料获得的途径，社会抚养费征收依据及标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纪律（包括群众工作纪律、检查考评工作纪律），提高依法管理水平，实现“阳光管理”。严厉打击以权谋私、乱收费乱罚款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党员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防治不正之风。
（二）以民主评议推动“阳光服务”。在农村基层深入开展“请农民兄弟姐妹评人口计生”活动，推动基层转变作风，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兑现服务承诺；倡导上门服务和村级计生专干代理服务制。在城镇社区大力宣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重点开展“请流动人口评人口计生”活动，推动全社会尊重和保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合法权益，全力推进世代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一条龙”服务。在系统内开展“下评上”活动，推动机关转变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为国家谋实策，让群众得实惠，使服务更温馨更“阳光”。着力解决服务意识不强、质量不高、作风不实等问题，全面提高人口计生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以社会监督保障“阳光维权”。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开通人口计生“阳光热线”，方便群众咨询、投诉和反映意见建议；通过一把手走进896政风行风热线直播室、中国如东在线访谈等形式，直接与群众对话，解答群众的质疑，解决群众的问题；提高信访工作质量和效率，推行限时办结制和行政问责制，增强监督维权实效。建立政风行风监督员制度，聘请育龄群众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担任政风行风监督员，有力监督人口计生政风行风建设情况；建立激励群众监督的实名举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监督人口计生工作的积极性；积极开展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人物违法生育专项治理活动以及人口计生事业经费专项检查；完善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制度，重视发挥主流媒体的监督维权作用。逐步形成全面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长效机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工作目标

（一）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县镇人口计生政务信息公开及时、全面、真实，群众知晓率90%以上；

（二）权力行使规范公正：严格执行人口和计划生育群众工作纪律，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无侵犯群众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无重大恶性案件；

（三）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全面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便民维权活动，简化群众办理各项证明、审批的程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群众满意率90%以上；

（四）信访机制健全完善：开通“12356阳光热线”，畅通信访渠道，将群众的信访事项解决在当地，不产生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的超级上访。

四、组织实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广大人口计生干部要正确认识开展“阳光人口计生行动”，是人口计生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加强政风行风建设、提高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水平、建设人民满意机关及公共服务行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自觉增强政治责任感，积极参加“阳光人口计生行动”。各镇（区）要加强对“阳光人口计生行动”的组织领导，建立和落实工作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负总责，计生助理和服务站长具体抓，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工作措施，认真部署动员，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阳光人口计生行动”扎实有效，防止搞形式主义。
（二）突出重点，扎实推进。“阳光人口计生行动”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始终坚持以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2009年，各镇（区）要以全面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公开为重点，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公开及时、全面、真实，群众知晓率超过95%；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不侵权，优质服务不失信，廉洁爱民不谋私；依法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群众满意率95%以上。
（三）加强检查，促进落实。积极探索建立“阳光人口计生行动”保障机制，建立考评制度，认真兑现奖惩。对应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监督检查，推动“阳光人口计生行动”顺利开展，重点推进群众评议制和行政问责制的落实。对群众不满意的行为，如：不公开或搞假公开的；有诺不践、影响民生的；作风粗暴、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违反规定收费罚款或强行提供有偿服务的；对群众正当要求和合理意见置之不理，或因不作为造成群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以及影响效能建设的其他行为，必须严肃查处，加大行政问责力度，以提高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抄送：南通市人口计生委，县纪委、监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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